对外委托专业机构承诺书
	机构名称
	

	专业类别
	

	地  址
	

	联系人：        手机：            办公电话：

	    本专业机构自愿申请进入黑龙江省法院对外委托专业机构名册，并承诺在受托执业中严格遵守下列规则：
（1） 在资质范围和经营范围内不得拒绝接受全省各级法院的直接委托；
（2）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技术操作规范，依法、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地办理委托事项，并对出具的报告文书负责；
（3） 遵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，不得与当事人或委托法院工作人员恶意串通、徇私舞弊，损害他人利益；
（4） 办理委托事项的职业人员具有法定回避情形的，应当主动回避；
（5） 未经委托法院同意，在受托执业中不得私下会见或接触当事人；
（6） 未经委托法院同意，不得擅自将受托工作部分或全部转让给其他机构或个人；
（7） 保守在委托事项中知悉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，未经委托法院同意，不得向任何组织和个人提供与委托事项有关的信息；
（8） 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，不得超标准收费和乱收费；
（9） 按照委托法院的委托要求和时限完成委托事项办理工作；
（10） 按照委托法院的通知要求和指定日期参加听证、出庭作证等。
    如违背承诺，接受法院责令纠正、暂停委托、从名册中除名的责任处理。

             专业机构印章        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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